
张某某与蔡某某损害赔偿纠纷调解案

【案情简介】

2020年 11月某日傍晚，xx县某镇村民张某某
骑电动车回家途中，由南向北行驶至 xx县某村桥施
工路段时，因傍晚天黑视线不好，张某某不慎掉入施

工路段的沟中受伤，报警后被立即送往附近医院，经

诊断，张某某大腿骨折，治疗半个月出院。根据医嘱，

术后仍需休息 3个月。治疗费花费近 3万元，而施工
方蔡某某仅给付了 1万元，张某某就赔偿事宜多次与
施工方负责人蔡某某协商，蔡某某拒不赔偿。张某某

遂向 xx县某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调委会）
申请调解，调委会当即电话联系蔡某某，蔡某某表示

同意调解。

【调解过程】

纠纷受理后，调委会选派经验丰富的人民调解员

负责调解，并及时调查了解纠纷情况。张某某称不慎

跌入施工现场沟中，是由于施工方未做好现场警示和

防护导致的，应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经前期咨询

律师，要求施工方赔付医疗费、务工费、营养费、骨折

愈合后二次手术费等费用共计 29.5万元。蔡某某表
示作为施工方，对张某某受伤不应承担责任，如果有

赔偿责任也应由工程发包方来承担。为查清张某某受



伤时施工现场情况，调解员到交警队调取证据，由于

不属于交通事故，交警没有进行责任认定，出警记录

显示，现场虽设有提示标志，但不明显，且施工现场

未采取安全防护措施，施工方有过错。

调解员根据双方调解诉求和案件事实证据，并查

阅相关法律法规，分析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确定赔

偿责任主体以及具体赔偿数额，下步调解工作重点是

通过释法明理让施工方蔡某某认识到应承担的赔偿责

任，并引导双方就赔偿数额达成一致意见。

调解员组织双方当事人在调委会进行现场调解，

并提前告知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以及调解过程中应遵

守的纪律。为避免双方矛盾激化，调解员决定采取“背

对背”的调解方法。

调解员针对施工方蔡某某不想承担责任，向其阐

明相关法律规定。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

法》第四十五条规定：“施工现场安全由建筑施工企业

负责。实行施工总承包的，由总承包单位负责。分包

单位向总承包单位负责，服从总承包单位对施工现场

的安全生产管理”，蔡某某作为建设工程承包单位，

建设工程的具体施工企业，应当对施工现场的安全负

责。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三十九条

规定：“建筑施工企业应当在施工现场采取维护安全、



防范危险、预防火灾等措施;有条件的，应当对施工现
场实行封闭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

法》第九十一条规定：“在公共场所或者道路上挖掘、

修缮安装地下设施等，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

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施工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作为建筑施工企业，应当在施工现场采取维护安全、

预防危险的措施，根据交警队出警记录及张某某提供

的照片证据，施工现场虽设有提示标志，但并不明显，

且未采取安全防护措施，施工方存在过错，依法应当

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通过调解员的讲解，施工方负责

人蔡某某认识到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表示同意给与一

定的赔偿，但张某某索赔偿数额太大，无法接受。

随后，调委会就赔偿数额问题展开背对背调解。施

工方蔡某某称已咨询律师，最高赔偿 7万元，而张某
某则坚持要求对方赔偿 29.5万元，双方争议较大。
调解员首先做张某某的工作，指出赔偿要求应于法有

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医疗费、营养费、护理

费、误工费、后续治疗费等项目规定，前期医疗费 3
万元，住院期间的营养费、护理费按 1万元计算，误
工费按照 300元每天的收入标准，核算 90天，共计
2.7万元，后续治疗费经咨询医生花费约为 1万元，



总计 7.7万元，同时参考实践中类似调解案例，赔偿
数额最高不超过 8.7万元。另外指出施工方虽然有过
错，但在施工现场已经摆放了警示标识，尽到了一定

的注意义务，应当减轻责任。经过调解员的劝说，张

某某同意降低赔偿数额，但不得低于 8万元。
最后，调解员对双方当事人开展“面对面”调解，从

乡邻关系出发，指出双方是邻村，低头不见抬头见，

教育引导双方本着“公道正派、团结友善、公平合理”的

精神，正确处理这次意外事故引发的纠纷，经过交流

沟通，当事人之间的对抗和隔阂逐渐消除，调解氛围

变得融洽。此时，调解员建议将赔偿数额定为双方预

期的中间数额 7.5万，施工方蔡某某一次性付清赔偿
款，张某某也不得再就此次事故向蔡某某要求赔偿，

最终双方当事人都表示认可，握手言和。

【调解结果】

经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以下调解协议：

1.蔡某某赔偿张某某医疗费等各项费用 7.5万元，
扣除前期已支付的 1万元，剩余 6.5万元于 2020年
12月某日前一次性付清。

2.蔡某某给付全部赔偿款后，张某某自愿放弃其
他赔偿请求，双方不得因此再起争议。



一个月后，调解员电话回访，调解协议已履行完

毕，双方当事人均对调解结果非常满意。

【案例点评】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案件争

议的焦点是侵权责任主体的界定和赔偿数额的确定，

调解员始终坚持依法调解、以理调解、以情调解，通

过释法明理，让施工方对自身侵权责任赔偿主体有清

晰的认识，继而主动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又引导

蔡某某对请求的赔偿数额有科学合理的认定，结合案

件实际情况，通过咨询医生、律师意见、参考实践案

例，制定科学合理的调解方案，并针对调解过程中双

方当事人的情绪和诉求变化，采取“背对背”“面对面”

等调解方法，促使双方当事人互相谅解，最终自愿达

成协议，消除纷争，有效避免冗长的法庭诉讼，减少

人力、物力上的耗费，降低了纠纷解决成本，达到了

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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